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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希腊处理社会保障改革与
经济长期增长关系的经验和教训

酿“2010 年议程”改革计划，并于 2004

年全面启动，大刀阔斧地改革德国社会

保障制度。主要措施包括 ：调整养老保

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政策，削减社

会福利保障、减轻政府财政负担 ；构建

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 ；在医疗领

域引入更多的竞争机制，增强公民个人

医疗的自我责任意识 ；规定只有领过失

业保险津贴者方能领取失业救济金 ；改

革僵化的劳动力市场，调整解雇保护政

策 ；设立个人服务代办处和职业介绍中

心，鼓励自主创业，允许从事“微型”工

作，重点关注长期失业者。此后默克尔

政府基本延续执行上述政策，并且在国

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适时推出“短时工作

制”，不仅保障了私人消费能力，而且在

经济好转时能够及时补充高技能工人。

上述被称为“经济节制主义”的社会保

障制度改革重新激活了德国经济长期增

长的潜力。

德国社会保障改革强调社会保障

中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责任平衡，最大

程度克服收入分配不公，持续改善劳动

力市场效率和劳动力质量，致力于创造

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环境，重新打造了德

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竞争力。德国

失业率从 2005 年开始掉头下降，即使在

国际经济危机最严重的 2009 年也仅比

上年度略微提高了 0.3 个百分点 ；虽然

2009 年德国 GDP 出现 5.1% 的下滑，但

第二年即企稳回升，在西方国家经济普

遍负增长的后危机时期仍然保持相对较

强的增长动力。改革后德国经济整体保

持平稳运行态势，在经济危机中受到的

不利影响远比其他福利国家要小。不可

否认，在经济危机中德国逆势而上的表

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克服阻力主动全方

位推进社会保障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

改变了西方传统社会公正观和福利国家

理念。

希腊教训：

延误改革催生经济社会困局

希腊高福利制度在一定时期内维

持了社会和政局的相对稳定，为经济快

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增

长减缓和公共税收减少，希腊社会保障

对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越来越突出，具

体表现为 ：实行福利赶超，福利支出占

GDP 比重提高幅度超过经济增长承受

能力，政府财政支出压力与日俱增 ；老

龄化趋势与养老保险高替代率、现收现

付筹资模式的矛盾日益扩大 ；补贴名

目繁多，严重的政策碎片化易于形成福

利攀比 ；高福利影响了劳动创造的积

极性，客观上形成“养懒罚勤”的逆向

激励效果，主动失业群体日益庞大。同

时，希腊社会保障制度属于典型的“地

中海福利模式”，也即“南欧福利模式”，

与北欧国家的区别是其不平衡与不平等

性 ：少数利益集团特别是公共部门雇员

在政治庇护框架下通过国家补贴、额外

转移支付获得丰厚的社会保障待遇，大

部分私营部门雇员则享受不到必要的社

会福利。如希腊公共部门雇员享受各种

名目的补贴和奖励，失业保险仅覆盖极

少数失业人群 ；90% 以上社会福利资金

用于发放退休退养待遇，医疗、失业和

社会救助等方面支出仅占 3.2% 左右。

为了维持超越自身经济承受能力且

□黄建  孙静

德国和希腊在 2009 年开始爆发的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经济增长表现大

相径庭，前者保持了经济平稳运行，后

者的经济发展出现了负增长，失业率居

高不下，由此引发了人们对福利国家发

展模式和处理社会保障改革与经济长期

增长关系的深入思考。

德国经验：

主动改革促成经济长期增长

德国社会保障制度始建于俾斯麦时

期，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立法建立社会

保障制度的国家。随着德国社会市场经

济制度的建立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德国

社会保障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社会

保障覆盖范围涉及到各个阶层，形成了

“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普惠性社会

保障体系。这种高福利社会保障制度的

问题在于，一旦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或下

滑，社会保障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

基础和支撑。从短期来看，社会保障并

不构成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但过度的

社会保障将使经济体系不堪重负，也不

利于经济复苏 ；从长期来看，在人口老

龄化、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放缓等因素

影响下，高福利社会保障制度不具有可

持续性，并最终形成经济增长的反作用

力。改革前的德国已充分暴露了高福利

社会保障制度的弊端，GDP 增长长期落

后于欧元区整体水平，2003 年更是下滑

到 -0.2%，德国因经济长期缓慢增长而

被称为欧洲“病人”。

2003 年初，德国施罗德政府开始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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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平、不均衡的高福利制度，希腊政府

简单采取“寅吃卯粮”、负债运转的解决

办法，没有及时有效、坚决果敢地推行针

对性强的社会保障改革，再加上劳动力

市场僵化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最终

导致经济社会矛盾和问题积重难返，长

期积聚的高赤字、高债务风险在2009年

10月迅速演变为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危

机爆发后的希腊经济急转直下，已连续

多年未摆脱GDP负增长，预计2013年仍

为 -4% 左右 ；2013 年 9 月希腊失业率已

达到 27.4%，预计 2016 年将升至 34%。经

过两轮救助后希腊经济增长前景仍然十

分黯淡，并在接受德国等经济援助的同

时发生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主权债务违

约，2013 年 9 月底希腊政府负债占国内

生产总值的比率仍接近170%。

为了满足获取外部经济援助的条

件，希腊在实行经济紧缩计划的同时着

手启动社会保障改革，但希腊没有相

对有效的民主制度来集中控制社会进

程，在既得利益集团的极力阻碍下，政

府推动社会保障根本性改革举步维艰。

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希腊不断发生

全国性大罢工，人们强烈反对任何削减

福利待遇的社会保障改革。总之，希腊

盲目超前推行高福利社会保障，以及特

权阶层利益制度化、弱势群体利益边缘

化的导向，不仅使国家陷入主权债务危

机，也使经济发展失去持久动力、社会

走到瓦解边缘。当前的希腊形势可以概

括为 ：延误改革导致社会保障隐性债务

显性化并长期拖累经济发展，理应作为

“社会稳定器”和“危机减震器”的社会

保障制度及改革反而成为触发经济社会

危机的导火索。

对我国的启示

德国和希腊的实践表明 ：社会保障

改革与经济长期增长密切相关，社会保

障已成为宏观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在因素，

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保障改革直接

影响甚至决定经济社会发展态势。恰当

的社会保障改革可以平抑经济危机影响、

促进经济长期增长，僵化的社会保障制

度、过高的保障水平可能导致经济增长

停滞乃至倒退。我国经济领域取得的巨

大成就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供了坚实

基础，也对继续推进社会保障改革提出

了更高要求。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还

面临转型升级的艰巨任务，因此借鉴德

国和希腊社会保障改革的经验教训，推

动建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公平可

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要保持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

的协调和平衡。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

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当前和今后

较长时期的最大国情。因此，推动社会

保障改革一方面要发挥其促进经济长期

增长的积极作用，疏通社会保障刺激消

费、启动内需机制，切实发挥“稳定器”

和“安全网”功能 ；另一方面要坚持保

基本和可持续原则，发挥社会保障作为

社会政策主体的“托底”作用，重点是

“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处理好

当前与长远、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的关

系。社会保障支出具有刚性增长特点和

不可逆性，不能超越经济社会发展程度

和承受能力盲目提高福利保障水平，特

别要防范民粹主义和不合理政绩观对社

会保障体系建设的误导和消极影响。

其次，要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与促进

就业联动机制。劳动力是经济发展的关

键，要在社会保障改革中落实政府促进

就业责任，保持劳动力市场活力。完善

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研究制定鼓励劳动

者自谋职业、引导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

业的相关社会保障政策 ；完善扶持创业

优惠政策，形成政府激励创业、社会支

持创业、劳动者勇于创业的新机制 ；建

立完善劳动者职业培训体系，提高劳动

者技能和综合素质。社会保障要避免形

成“养懒汉”的福利陷阱，消除妨碍劳动

力自由流动的壁垒和障碍，健全失业保

险、最低工资制度等劳动保护制度，最

大程度发挥与就业政策的联动效应，激

发和释放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活力。

再次，要合理匹配政府与个人责

任，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厘清

社会保障事务中政府的责任边界，防止

政府越位和大包大揽、不合理强化政府

责任和弱化个人责任义务的倾向。养老

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要强调权力

与义务相统一原则，增强社会保险基金

的可持续性。社会福利要充分发挥市场

机制作用，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如

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下要推动养老服务

社会化、产业化发展。要在社会保障领

域积极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

合理引入竞争机制，与加快政府职能转

变、推进政社分开、创新改善民生和社

会管理方式相结合，提高社会保障基本

公共服务质量和供给效率。

最后，要构建多层次、广覆盖的社

会保障政策体系。继续推进“职工 + 居

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强化社会救助的

基础保障作用，巩固社会保险的主体地

位，发挥社会福利的有益补充功能，加

强政策间配合、理顺制度间衔接，防止

社会保障制度碎片化倾向。实行社会保

障待遇标准联动调整，探索建立与经济

发展水平相适应、合理兼顾各类人群的

社会保障标准调整机制，发挥社会保障

在居民收入分配改革中的应有作用。稳

步扩大社会保障政策覆盖范围，在制度

全覆盖基础上推动实现人群全覆盖。在

兼顾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前提下统筹

城乡社会保障发展，推动新型城镇化建

设。密切关注和防范社会保险基金收支

风险，积极稳妥提高统筹层次，进一步加

强基金投资运营和监督管理。稳妥推进

行政事业单位保障与社会保障并轨，注

重社会保障与其他社会政策的配合。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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